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(2016)渝0230民初2638号
原告:余少发,男, 1964年4月9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二支路5号4单元7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404093159。

    原告:陈世琼,女, 1960年10月10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二支路5号4单元7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010100029。

    原告：胡书安（曾用名冉玉国），男，1964年2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农民，住重庆市垫江县永安镇石口子村6组1号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2196402083210。  

被告:李喧宽,男, 1968年10月15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中路一支路6号2单元6-3,公民身份号码120104196810156337。
被告:余杰龙,男, 1966年12月28日出生, 汉族,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鹦鹉村2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61228315x。

    被告:冉正权,男, 1965年8月26日出生, 汉族,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同心村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508263159。

被告：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人民政府，住所发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。
法定代表人：付体川，镇长。

被告：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鹦鹉村村民委员会，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鹦鹉村。
法定代表人：程学礼，村民委员会主任。
本院受理原告余少发、陈世琼、胡书安（曾用名冉玉国）与被告李暄宽、余杰龙、冉正权、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人民政府、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鹦鹉村村民委员会生命权纠纷一案，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，现因原案发回重审，故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，由审判员余孝安担任审判长，与人民陪审员林刚、陈龙组成合议庭，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。原确定的举证期限延长至开庭时止，逾期提供证据的，视为放弃举证权利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将(2016)渝0230民初2638号案件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。
审  判  长    余孝安
人民陪审员    陈  龙
人民陪审员    林  刚
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　记　员　 陈姝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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